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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隆市自主更新人才培訓課程-115年度市民自主更新輔導班

課程講師 |陳郁妮

現 職 |冠霖都市更新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規劃師

課程日期 |115.03.28(六)

法令權益篇

權利變換選配實作

安樂一期國宅社區場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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講師簡歷 陳郁妮
現職 冠霖都市更新事業團隊 規劃師

學歷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學士

經歷 112年~迄今    冠霖都市更新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

公部門

委辦案

112年~迄今   基隆市政府    都市更新自主更新輔導團委託專業服務案
112年~迄今   桃園市政府 自主更新輔導團委託專業服務
112年~迄今   臺北市都更處 委託協助公聽會聽證等相關行政作業委辦案
112年~迄今   臺北市都更處  都市更新案委託專業審查專案
114年~迄今   臺北市都市再生教育訓練
115年~迄今   臺北市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(海砂屋)自主都市更新輔導團及迅行劃定更新地區案

專案

資歷

【都更規劃專案經歷】
台北市內湖區 擬訂石潭段事權案 審議中
台北市大安區 擬訂仁愛段事權案 審議中
台北市信義區 擬訂信義段事權案 審議中
台北市文山區 擬訂興隆段權變案 審議中

【自主更新專案經歷】
基隆市 115年~迄今       安樂區_安樂國宅一期8號基地
桃園市  112年~114年    桃園區_集賢大樓
高雄市  112年~113年    鼓山區_鼓中段案

【講師資歷】
基隆市 自主更新輔導團 法令說明會
桃園市 自主更新輔導團 公辦都更巡迴講座
臺北市  113年都市更新重建教育訓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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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大綱

• 權利變換概念複習

• 權利變換案例說明、練習

• 選配文件介紹

• 選配原則注意事項

• 模擬選配實作

• 權變選配常見問題



主辦單位：基隆市政府 執行單位：冠霖都市更新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4基隆市114年度都市更新自主更新輔導團

地主願意參與者
依更新前權利價值
比率分配房地

地主
不願
參與者
依更新前
權利價值
領補償金

更新後總價值=房屋+汽車位

都市更新條例第51條規定
實施者先行墊付全額資金
權利人折價抵付

共同負擔費用予實施者

財務計畫成本分析參照基隆市政府113年7月18日頒訂
之「基隆市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內有關費用
提列總表及相關建築物工程造價要項總說明」。

重建費用
一、工程費用-重建費用
（一）拆除費用（二）營建費用（含公益設施樓地板面
積）（三）建築設計費用（四）其他必要費用1. 鑑界費
2. 鑽探費用3. 建築相關規費4. 公寓大廈公共基金5. 外
接水、電、瓦斯管線工程費用6. 鄰房鑑定費7. 其他
二、公共及公益設施費用
（一）公益設施費用1. 基本設施、設備及裝修費用2.
提供管理維護經費（二）公共設施費用1. 單元外之公共
設施用地捐贈本市土地成本2. 公共設施用地地上物拆遷
補償費用3. 公共設施工程開闢費用4. 提供管理維護費
用（三）捐贈本市都市更新基金

貳、權利變換費用
1.都市更新規劃2.估價費3.更新前測量費用

4.拆遷補償及安置費(合法建物及其他改良物)

5.占有他人舊違章處理方案費  6.地籍整理

參、貸款利息(自有資金及銀行融資)

肆、稅捐(印花稅及營業稅)

伍、管理費用

1.行政作業費用  2.人事行政管理費  3.營建工程管理費

4.銷售管理費  5.信託管理費  6.風險管理費

陸、容積移轉費用(辦理費用及取得成本)

柒、都市計畫變更負擔費用

權利變換是什麼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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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案例講解】更新前後權利價值及模擬選配說明

更新後價值分配及選屋申請
選屋期限不得少於30日

重複或未申請者-公開抽籤選配

更新成本

共同負擔

更新前全案總額：10億元
甲更新前權值：400萬元
(土地約9坪  建物坪數約21坪)

➢ 甲的權利價值比率：0.4%

共同負擔(更新成本)：40億

甲需負擔：40億× 0.4%=1600萬元

更新後總價值：64億

甲的應分配價值：64億× 0.4%=2560萬元

應分配2560-負擔1600=實際應分配 960萬元

【模擬選配】

應分配960萬元-車位平均單價140萬元=820萬元

 

更新後
土地及建築物
價值評定

備註：以下數字純屬案例模擬，非屬真實情況。

模擬選屋 坪數 總價
(2F以上均價30萬/坪)

找補金額

16F-B7戶 28.56坪 856萬元 繳36萬元

16F-B1戶 33.66坪 1010萬元 繳190萬元
差額價金找補

估價師評估

更新前權利價值評定

計算權利價值比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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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案例試算】

所有權人乙：
更新前全案總額：10億元
乙的更新前權值：1000萬元

乙的權利價值比率：1%

乙的應分配價值：_____________________萬元

乙需負擔共同負擔：___________________萬元

乙的實際應分配價值：_________________萬元

乙選了A店1、4F-B7、12F-B7、車位1個，請問可以領_______或需要繳_______萬元

全案

更新後總價值：63億5,895萬

共同負擔(更新成本)：41億2,965萬

房屋單元 坪數 總價(元)

A店1 22.44 7,850,000

4F-B7戶 28.56 8,280,000 

12F-B7戶 28.56 8,710,800 

B2車位 1 1,300,000 

作業時間15分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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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案例試算解答】

所有權人乙：
更新前全案總額：10億元
乙的更新前權值：1000萬元

乙的權利價值比率：1%

乙的應分配價值： 4130 萬元

乙需負擔共同負擔：6359 萬元

乙的實際應分配價值： 2229萬元

乙選了A店1、4F-B7、12F-B7、車位1個，需要繳385萬元

全案

更新後總價值：63億5,895萬

共同負擔(更新成本)：41億2,965萬

房屋單元 坪數 總價(元)

A店1 22.44 7,850,000

4F-B7戶 28.56 8,280,000 

12F-B7戶 28.56 8,710,800 

B2車位 1 1,300,000 

解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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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分配程序

➢ 調查權利變換參與意願(權利變換實施辦法§5)

實施者為擬具權利變換計畫，應就土地所有權人及權利變換關係人

之下列事項進行調查

￭ 參與分配更新後土地及建築物之意願

￭ 更新後土地及建築物分配位置之意願

➢ 選配原則(權利變換實施辦法§ 17)

￭ 實施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位置，應依都市更新事業

計畫表明分配及選配原則辦理

➢ 申請分配(權利變換實施辦法§ 17)

￭ 訂定期限辦理分配位置申請，期限不得少於30日

➢ 公開抽籤(權利變換實施辦法§ 17)

￭ 同一位置有二人以上申請分配或未於規定期限內提出申請者，

以公開抽籤方式分配之

指合法建物所有權人、
地上權人、永佃權人、
農育權人及耕地三七
五租約承租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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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權利變換選配作業資料於___月___日以雙掛號寄出。

選配文件介紹

編號 附件名稱 說明 備註

附件一 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
表達是否參與分配之意願，若有意
願請續填附件二

填寫用印後，於選配期限內，
請掛號回寄或交予實施者。

附件二 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 申請分配位置之表達
填寫用印後，於選配期限內，
請掛號回寄或交予實施者。

附件三 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
如有數人申請合併分配同一戶者，
須表明意願及權利範圍
(無合併分配者免填)

填寫用印後，於選配期限內，
請掛號回寄或交予實施者。

附件四
土地所有權人/權利變換                
關係人權利價值說明表

表列實際應分配權利價值 數據資料。

附件五
更新後建築物單元及停
車位價值表

建物各單元編號、面積及總價
停車位編號、尺寸及價值

數據資料。

附件六
更新後建築物單元及
停車位平面圖

建物各單元及停車位平面圖 圖面資料。

附件七 選配原則說明 本案之選配原則 書面文字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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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確認個人更新前土地及建物產
權是否正確，若有錯誤，請填寫
正確數字，並於塗改處蓋章。

請勾選是否願願意參與權利變
換分配

請簽名並蓋章，填具資料及日期
(若有塗改請於修改處蓋章)

附件一 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

參與權利變換者

依更新後實際應分配權

利價值參與分配房地，

並依實際分配與實際應

分配價值差額找補價金。

不願

參與權利變換者

依更新前權利價值領取

補償金

不能

參與權利變換者

實際應分配權利價值未

達最小分配單元面積者，

以更新前權利價值領取

補償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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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暨找補計算學習單

①填寫選配之單元編號及車位編號

5F-A5 12

②請簽名並蓋章，填具個人資料及日期
(若有塗改處請於修改處蓋章)

印

OOO

4.請學員選配房屋車位後
計算找補金額

1.請填寫申請分配之單元編號及  
車位編號。

2.每一格僅填寫一個「單位編號」
及「車位編號」。

3.請簽名並蓋章，填具資料及日期
(若有塗改請於修改處蓋章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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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合併分配所有權人名字
2.經法院查封、假扣押、假處分
或破產登記者，不得合併分配

1.請填寫申請分配之單元編號及
汽車位編號

2.請填寫權利範圍(持分比例)

請簽名並蓋章，填具資料及日期
(若有塗改請於修改處蓋章)

附件三 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

★參與合併之全部所有權人
   共同填寫並繳交1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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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

土地所有權人/權利變換
關係人權利價值說明表

實際應分配權利價值：
以此數值並參考附件五、六之
建物單元與車位價值，再填寫
附件二與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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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五 

更新後建築物單元
及停車位價值表

附件六

更新後建築物單元及

停車位平面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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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令依據：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7條

1.申請分配期間：分配位置之申請期限不得少於三十日

2.交回方式：○年 ○月○日前 親送或掛號郵寄○ ○股份有限公司

3.交回之文件：

(1)附件一：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

(2)附件二：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

(3)附件三：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(無合併分配者免交回)

選配作業須知-法定選配期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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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配原則提醒事項

考量更新前現況、更新後建築設計訂定適宜規範

￭ EX:實際選配之房屋及停車位總價值，以更新後應分配權利價值±??%為原則

￭ EX:一戶一車為原則、??坪以上得選?車為原則、不得單獨選配停車位

￭ EX:更新前一樓店面優先選配更新後商業單元

￭ EX:原面向、原臨路情形優先

￭ EX:露臺戶、角間戶優先選配更新後同種類之單元

內政部100年12月7日台內營字第1000810535號函

(..略)土地所有權人超額選配致造成其他所有權人須參與抽籤一節，本案

於應分配外，與實施者合意另為選配部分，非屬上開辦法第11條但書應

公開抽籤之適用範圍，其超額分配之申請，應以不影響其他所有權人應

分配部分優先選配權益為限，不宜併同抽籤處理，由於事涉個案審議執

行事項，請依權責核處。

應於事業計畫載明，並經審議會審議後核定為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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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七 選配原則-範例說明 需提送審議始為有效。

一
所有權人依實施權利變換後可分得之更新後價值(扣除共同負擔後)，選配更新後房屋及車位單

元，以不超過應分配價值(扣除共同負擔後)之10％為限，若超額選配應與實施者協商後為之。

二 若有權利價值不足分配一戶者，得與他人合併選配或領取更新前補償金。

三

汽車位選配原則：

1.以更新後一戶建物單元至多選配一部汽車位為原則。
2. 無障礙汽車位及裝卸車位等供公眾使用之停車位不提供分配。

四

依內政部100年12月7日台內營字第1000810535號函，針對超額選配(實際選配高於本選配原

則第1點規定)之處理，其多選配部分，係屬實施者由土地所有權人折價抵付現金補償後取得之
房地，應由實施者與所有權人合意為之，且超額選配之申請，應以不影響其他所有權人分配部

分優先選配權益為限，不得併同抽籤處理。

五

內政部102年4月16日內授營更字第1020804206號函會議記錄關於都市更新案涉及產權為公同

共有之所有權人參與權變分配之方式：
(1)依第35條(110年5月28日修正公布之都市更新條例第56條)規定權利變換後分配之房地既視

為原有，更新後獲配之房地，於公同共有關係存續期間，仍應維持其公同共有狀態。

(2)都市更新案涉及產權為公同共有所有權人參與權利變換分配時，如公同共有人間可以達成共
識者，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1條(依108年6月17日修正公布之都市更新權利變換

實施辦法第17條)規定表達分配位置之申請；至若公同共有人間有不同意見無法自行協調一

致者，則參依上開辦法第11條第2項(依108年6月17日修正公布之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
法第17條第2項)後段之作法，以公開抽籤方式分配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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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開抽籤作業說明

一、法令依據：依據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7條辦理。

二、需參與公開抽籤者：

(1)同一位置有二人以上申請分配時。

(2)未於規定期限內提出申請者。

三、公開抽籤會議

所有權人可親自到場抽籤(須帶身分證明文件)

或由受託人(須出具委託書)代為抽籤，

唱名時未到場者，將由見證律師代為抽籤。

另屬合併選配之所有權人(委任一人當代表時)，請全體出具委託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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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模擬選配實作】

• 選配房屋 車位

• 計算找補金額

選屋期間    20-30分鐘

將附件二交給工作人員登記

溝通協調時間或進行公開抽籤

• 我如果沒有簽事業計畫同意書，可以參與選屋嗎?

• 選配期間結束後，還可以改選嗎？

• 我和鄰居的房屋大小和土地持分都一樣，為什麼分配結果還是有差異?

權利變換選配常見問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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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利變換選配常見問答

Q：如果沒有簽事業計畫同意書，可以選屋嗎？

⚫ 都市更新是多數決，即使有人尚未同意，若達到都更條例37條之
同意比率，仍可以申請報核並進行後續審議及核定。

⚫ 是否簽署同意書，不影響或減損所有權人之參與權利，故仍建議

於實施者所提之選配期間內提出申請，保障自身選屋權利。

⚫ 若未表達相關意願，且更新後權利價值已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，

則會以選配期間截止後尚未被選配之房屋以公開抽籤方式辦理，

並將抽籤結果載明於計畫書，將來按照核定計畫執行。完工後以

囑託登記方式登記在該權利人名下，找補金額交由法院提存。

⚫ 建議：就算不同意，仍要自己選
    有異議，可透過更新條例第53條提出，爭取自己應有權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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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則上，權利人可以自由的選配單元或車位。

但考量實務推動，會制訂相關選配原則，而有優先順序：
⚫ 一樓商業空間，優先由一樓原商業使用所有權人優先。

⚫ 特定戶別優先：原角間戶、原露臺戶

⚫ 特殊使用目的空間：如銀行金融業、公益設施

⚫ 車位：

考量電梯管制，商業空間單元選配特定區域之車位

臨停車位、無障礙車位設為公設，不提供選配

分層垂直依共同負擔比率由實施者分配

Q：房屋和車位都可以任選嗎?

另多數選配原則皆有制訂

”選配房屋及車位價值應以更新後應分配權利價值±??%為原則”，

故選配時仍須考量自身應分配權利價值、是否符合相關選配原則，

否則應與實施者協議。

權利變換選配常見問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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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：選配期間結束後，還可以改選嗎？

改選是否有上限次數?

應與實施者協議，且不得影響其他已完成選配之所有權人權益。

選配結果異動會影響共同負擔數值，並增加實施者團隊作業，恐
影響進度推動，故建議確認好欲改選戶型後，再行辦理相關作業。

Q：繳交選屋單後，是否代表獲配房屋及車位？

選屋期間內所繳交之選屋文件效力皆相同，並非先選先贏，

故須於選屋期間截止後，將依照選屋原則所訂之優先順序，

確認是否有重複選配且無法認定優先之情形。

若有，則依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7條規定，辦理公開抽籤。

依照抽籤結果，才可以確認獲配情形。

權利變換選配常見問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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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：我和鄰居房屋大小一樣土地持分一樣，為什麼分配
結果還是有差異?

• 估價師評估更新前價值必須考慮許多細節，而有加減分，舉例：
– 方位-東西曬
– 坐落土地面積、形狀、臨路條件等
– 景觀視野-面山、面海、面市場、面廟宇
– 樓層高度、一樓、頂樓(可否利用)
– 建物構造-RC、磚造
– 屋齡
– 位置-角間
– 商業效益
– 面前道路-寬窄、方便性

• 更新後選的單元-單價高低
– 樓高
– 區位

權利變換選配常見問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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~~簡報結束×敬請指教~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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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 O T 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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